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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PA之單一危險單位定義：

PA之單一危險單位乃是承擔PA風險的基本單位，係指單一PA保險事故所可能影響

之單一PA保單最大損失範圍。

二、PA之危險單位劃分的原則：

以個人或同一公司團體之累積承保金額視為單一危險單位。

三、PA之風險承擔能力：

依各保險商品部個案淨自留限額管理辦法。

四、PA之最大合理損失預估：

因保險標的為人身生命，與一般財產保險及責任風險不同，其死亡所致之損失僅止一次而

且必為全部損失，故最大合理損失為單一危險累積承保金額。

五、PA之承接態度：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意外事故已名列國人十大死因之一，面對隨時可能發

生的大小事故及隨手可得之保險資訊，買個意外險將風險轉嫁至保險公司上，已是極為便

利且稀鬆平常的避險方式，再者由於保險詐欺事件頻傳，如何做好核保把關已是本公司相

當正視之課題，因此無論在同險累計之限制上、黑名單資料之建置及業務人員親訪回報等

都有相當程度之琢磨，同時亦秉持核保利潤優先之考量，承接所有可能之優質業務，為公

司創造最大利潤。

六、PA之承保容量：

依再保合約。

七、業務經營範圍：

險種-----傷害險、旅平險；地理區域-----世界各地。
貳、法令遵循：
一、保險法第131條：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

險金額之責。

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
二、保險法第132條：傷害保險契約，除記載第五十五條規定事項外，並應載明左列事項：被

保險人之姓名、年齡、住所及與要保人之關係。
受益人之姓名及與被保險人之關係或確定受益人之方法。
請求保險金額之事故及時期。

三、保險法第133條：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因犯罪行為，所致傷害、殘廢或死亡，保險人不

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四、保險法第134條：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者，無請求保險金額之權。
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未遂時，被保險人得撤銷其受益權利。

五、保險法第135條：第一百零二條至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十條至第一百十

六條、第一百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四條，於傷害保險準用之。

六、保險法第138條：財產保險業經營財產保險，人身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同一保險業不得

兼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財產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傷害

保險及健康保險者，不在此限。
財產保險業依前項但書規定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業務應具備之條

件、業務範圍、申請核准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應由

主管機關定之。
保險業不得兼營本法規定以外之業務。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其他與保

險有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保險業辦理前項與保險有關業務，涉及外匯業務之經營者，須經中央銀

行之許可。
合作社不得經營非社員之業務。

參、承保對象、方式及承保範圍：

一、承接的業務與不保的業務：保額限制

（一）、傷害險：

1、投保身份：

	投保身份
	保額限制

	未滿15足歲
	限保殘廢200萬

	建築工程業職類4類(含)以上

	100萬

	外籍配偶、外籍幫佣、勞工（註1）、退休人員
	200萬

	受益人非為直系親屬及配偶


	不予承保

	懷孕婦女、學生、外籍學生
	300萬

	以潛水、滑水、滑雪、駕駛滑翔機具、跳傘為經

常性活動者、家庭主婦
	500萬

	無業者、特種娛樂場所從業人員、空中、海上服

勤軍警人員（註2）、海上作業者及船員（含商

船、漁船）
	不予承保

	職業類別為五、六類
	視專案規定（100萬）

	備

註
	註1：外籍勞工、幫佣投保及外籍配偶（指與本國國民辦理結婚登記）受理時應填寫居留證號碼。

註2：空中服勤：指各軍種飛行官兵、空中警察人員；海上服勤：指海上艦艇官兵、

海上警察人員等。


2、年齡：傷害主險保險金額可投保之上、下限

（採保險年齡：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是未滿一歲的零數若超過六個月
則加算一歲。保險年齡＝契約生效日期－被保險人之出生年月日。）
	未滿15

足歲
	滿15足歲～未滿23歲
	滿23歲～未滿65歲
	滿65歲～未滿71歲
	滿71歲～未滿76歲

	限保殘廢

200萬
	300萬
	500萬
	200萬
	100萬


註：最高投保年齡無論新、續保皆可至75歲。

3、職業類別：傷害主險保險金額可投保上限：

	職業等級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保險金額
	500萬
	300萬

	注意事項
	相關職業等級請確實依照本公司職業等級分類辦理


4、疾病投保規則：

	投保身體疾病或殘障程度
	投保限制

	單、雙眼失明或一級殘、癌症、植物人、腦中風、腦瘤、心臟病、酒精或
藥物成癮者、肝硬化、尿毒症、肌肉萎縮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巴金森氏症、梅尼爾氏症、紅斑性狼瘡。
	拒保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者
	55.5萬

	高血壓、癌症經開刀手術已治愈，且5年內未復發者（請客戶提供診斷證

明或體檢報告）、聾啞及語言、咀嚼、四肢機能障礙、四肢缺損或畸形（非

整團業務）、屬告知事項之疾病未拒保者
	上限200萬

	未屬告知事項所列之各項身體疾病及障礙者，仍應依個案狀況由核保人員核定。


二、考慮採用臨時分保之判斷標準：針對同一風險累積保額25億以上之業務基準安排臨時分保。

肆、業務評估流程：

一、風險評估的判斷標準：

（一）、定期透過損失率報表檢視各通路損失率變化，針對損失率不佳險種予以限保或改變

商品組合。

（二）、檢視個人出險狀況，篩選體況不佳或道德危險高客戶並建立電腦檔案予以限保或拒保。

二、新型態風險的監督方式：

（一）、落實公會通報系統資料之查詢，及與同業核保資訊串連網絡。

（二）、建立客戶風險控制系統，完整保存客戶投保及理賠歷史資料。

三、因應新型態風險的核保流程：現在保險犯罪手法日新月異，隨時收集新興社會犯罪方式，

擬定新核保政策並落實核保教育訓練。

伍、同險累計：以下條件皆以同一ID於本公司於同一時點之有

效保單為基準。

（一）、公司條件：

一般傷害險+團體傷害險+旅平險                                     ≦3,100萬

一般傷害險+【飛航加倍+大眾運輸（陸海空）+空中大眾運輸+搭乘交通工具增額給付】

/陸海大眾運輸                                                    ≦3,100萬

傷害住院日額（含日額實支二擇一）                                 ≦3,000元

健康、傷害住院日額（含日額實支二擇一）                          ≦6,000元 

住院慰問金                                                      ≦10,000元

意外傷害全殘增額給付保險金                                       ≦1,500萬

看護費用                                                         ≦3,000元

（二）、同業一併計算（公司 + 產、壽同業）：

1.一般傷害險+團體傷害險+旅平險+同業（傷+旅）                     ≦3,100萬

※累計同業＞3,100萬，在本公司無任何生效中之PA保單及無密集投保【3個月2張

（含）以上】之情形下，檢覆財務資料問卷後，保額200萬以內專案（不含健康險）

由各單位依核保規範及以一張為限之原則進行核保。

2. 健康、傷害住院日額（含日額實支二擇一）+同業                  ≦8,000元
※PA日額實支二擇一保額累計同業超過上述同險條件，在本公司無任何生效中之PA

保單，一般傷害險+團體傷害險+旅平險+同業（傷+旅）≦3,100萬及無密集投保【3

  個月2張（含）以上】之情形下，PA日額實支二擇一之專案（不含健康險）由各單

位依核保規範及以一張為限之原則進行核保。
           3. 醫療實支實付+同業醫療實支實付                                ≦3張
（三）、投保張數限制：

	項目
	核保規則

	產+壽投保合計為5-7張（含）
	限額200萬

	產+壽投保合計為3-4張（含）
	限額500萬


（四）、原續保可不受同險設限而調整保額。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承保對象：

（一）、「主被保險人」：係指要保書及保險單上主被保險人欄位所列名的被保險人本人。

（二）、「要保人」：可為法人且以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交付保險費之人，如無指定則同

主被保險人主被保險人。

（三）、「被保險人」：係指主被保險人及其家屬（配偶、父母及未婚子女），且須載明於

要保名冊上，經其簽名同意。

（四）、「身故受益人」：

1、自然人：身故受益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以直系親屬及配偶為限；外國人需另註名聯絡方式等資料。

2、法人：原則上同意，但以文教、慈善基金會為前提，其餘一般公司行號為例外，

倘需指定需問明原因後判斷，但不得指定僱主為身故受益人。

（五）、無須體檢，但被保險人對於要保書之詢問事項（告知事項）需作書面告知，富邦產
物保有承保與否之權利。

二、要保書注意事項：

（一）、簽名限制：

1、要保書之「被保險人簽章」處，應由要保人/被保險人親自簽名，倘被保險人為未

成年人，7歲以下則由法定代理人簽名及代簽被保險人姓名；7歲以上，除法定代

理人簽名外，被保險人亦需親筆簽名。

2、倘法定代理人（含要保人）不識字或雙手因故無法完成簽名動作者，則可改以兩人

見證且以指印代替簽名（註明何手何指），並需加蓋其本人印章。

3、倘要保人為法人，需加蓋公司章（不限大小章，但不可為專用章如發票專用章...）。
4、A.倘要保人為法人(ID欄位需填入統一編號)，則被保險人需以受僱人為限，簽名
欄位亦需加蓋公司大小章。
B.倘法人無統編，要保人除法人外需再加上僱主姓名(ID欄位可以僱主身分證字號
替代)，簽名規定同上。
（二）、生效日之認定：
1、業務人員收受要保書（有名冊含名冊）後，須於當日繳款且經保經、代營業單位
加蓋收件章，保單於核保通過後自保經、代營業單位收件日期之翌日零時起生效
；倘無，則以富邦產險核保通過後之翌日零時起生效。
2、問題件之補件，需於退件當日+五個工作日內交至保經、代營業單位核保通過後可

以原生效日期生效（補件之要保書內容必須填寫清楚），此外，原收件章效力做廢，

並以收件日期之翌日零時起重新計算生效日期。
（三）、收件日之認定及進件天數限制，依不同報備方式可分為：

1、語音報備：收件日期係指語音報備日期且須於3個工作日內交至富邦產險窗口人員處。

2、傳真投保：收件日期係指要保書上之傳真日期，須於5個工作天內交至富邦產險窗
口人員處。

3、e-mail進件：收件日期係指e-mail日期，須於5個工作天內交至富邦產險窗口人
員處。
4、除上述外，皆以富邦產險窗口人員處收件日為準。
※新增e-mail進件相關規定：

A.e-mail對象：保經、代營業單位窗口人員處。
B.e-mail內容：倘提供要保書SCAN檔，則僅須載明被保險人之姓名、id；此外，須再外
加主險之保險金額〔個人傷害險-傷害主險保額（HP41、PP41）〕。
C.進件流程：敬請各窗口人員於收到e-mail後將要保書及e-mail（須列印出e-mail日期
及時間）印出，須於5個工作天內交至富邦產險窗口人員處進件。

（四）、告知事項：為減少本公司對危險之錯誤評估，告知事項內容請務必要求被保險人詳實

告知並親自填寫。

（五）、招攬人簽章：非本公司員工親自招攬之業務，如跨售及保代業務均需請業務經辦於

招攬人簽章處簽名。

（六）、要保書規則：依保險法規定保險契約訂定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其契約無效，因

此不論新續保件皆需被保險人親簽。

（七）、有關人身保險要保書中〝被保險人是否已投保其他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

之相關詢問事項，務請落實要求其回覆結果為〝是〞或〝否〞(未回覆者不予受理)，

以避免日後理賠處理產生困擾並確保客戶權益。

(八)業務人員報告書：
1. 新投保件一律需填寫業報書，續保件因已實施業務員報告書超過一年，續保可不檢

附。
2.業務人員經纜過程：經纜時是否親晤要保人、被保險人」之選                          項，倘勾選為「否」者及「業務員親自簽名」欄位，業務員未親筆簽名者；一律不予受理，退件處理！！
3.要、被保險人非直系親屬或配偶：業務人員需於業報書上說明要、被保險人關係及原因。

三、暫保機制：

（一）、暫保件之要保內容必須填寫清楚並以乙次且三天為限，此外，重新計算起保日期。

（二）、暫保文件上需有核保人員蓋職章或簽名為準。

四、自動續保件於到期日後30日內(含)完成繳費者，則保期可由原到期日接續。

五、不自動續保原則：(1)1-3級殘 (2)道德危險 (3)特殊疾病如單、雙眼失明或一級殘、糖

尿病、心臟病、腦中風、肌肉萎縮症及中重度智障等。

六、開放個人傷害險及旅平險之獨立要保書可以傳真或影本方式進件，惟相關欄位資料必須清

晰可辨，否則仍以退件方式處理。

七、退保申請規定：本專案不接受中途增加（新增）保額或承保項目。

八、被保險人變更其職業或職務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即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九、投保時，關於要保書詢問事項，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否則本公司得解除契約；
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柒、核保程序遵循及監督：

一、內部稽核：核保人員審核出單產出保單後，除核保人員自行檢視核保資料及流程正確性外，

保單須經校對人員核對後才能交付客戶。

二、主管檢核：核保人員於核保作業時，需依核保簽核流程蓋章負責並上呈主管及合格簽署    

人簽章；在業務性質超出一般作業流程，必需經主管簽核後始能接受核保之檢

核作業流程。

三、核保人員自行檢核：透過公司內部稽核室針對個人保險業務品質及核保過程，定期稽核檢查，

以檢視傷害保險核保過程之嚴謹度及核保辦法之確實遵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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